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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深圳市盐田区减灾救灾和物资保障中心

	
	宗旨和
业务范围
	本单位的宗旨是提升社会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业务范围是：（一）承担救灾捐赠工作，组织协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因灾毁损房屋恢复重建补助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承办救灾款物管理、分配及监督使用工作。（二）建立灾情报告制度，承担灾情的统计、核查、损失评估等灾害救助需求分析工作。（三）组织避难设施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指导协调室内避难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四）承担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住所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深盐路2130号区文化馆631室

	
	法定代表人
	莫洪富

	
	开办资金
	79.24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财政核拨）

	
	举办单位
	深圳市盐田区应急管理局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75.7953
	107.0328

	



网上名称






	深圳市盐田区减灾救灾和物资保障中心
	从业人数
	2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况
	严格执行《条例》和实施细则有关变更登记的规定。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各级决策部署及相关会议精神，持续夯实减灾救灾和森林防灭火工作基础，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圆满完成了2025各项工作任务，2025年开展以下业务活动：
一、加强室内应急避难场所日常监督管理，夯实应急避难场所信息化建设，结合国际化城区建设工作要求，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化。全区已建成室内应急避难场所42处，有效使用面积54000㎡，可容纳人数11205人；室外应急避难场所12处，有效使用面积24.24公顷，可容纳人数近8.7万人。
二、加强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完善纵向衔接、横向支撑的区、街道，社区三级救灾物资保障体系。建成2处区级应急物资储备仓库，实物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合，与大型商超签订救灾物资商业代储协议，延伸物资供应链条，拓宽物资储备渠道，同时，在4个街道、中英街管理局、19个社区、各应急避难场设置分储点，打造覆盖全区“半小时响应圈”救灾物资储备库网络。   
三、提升基层综合防灾减灾能力。2025年5月12日是国家第17个防灾减灾日，10月13日是第36个国际减灾日，按照国家、省、市工作部署，认真组织开展全区防灾减灾宣传系列宣传活动，吸引超过600位群众参加。扎实做好辖区特殊群体自然灾害救助保障工作，基层单位做到一户一对接。加强应急系统救灾队伍建设，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灾害信息员队伍合计50人，组织三级灾害信息员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及灾情信息报送培训4批次共200余人次。全年救灾应急响应5次，落实临灾转移工作机制，全区安全转移避险人员7978人，应急避难场所安置3849人，累计发放救灾物资20120件，因灾伤亡0人。全面落实森林防灭火责任，2025年盐田区接报森林火警5次，未发生森林火灾，整体情况平稳。全区森林防灭火累计出动巡查9853台次、38780人次，出动宣传3746次、发放宣传资料11000余份，区森防大队共开展巡查296次、1439人次，无人机高空巡查102架次，处理安全隐患10处。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效期
	无。

	绩效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况
	无。

	接受捐赠
资助及其
使用情况
	无。

	事业单位
委托意见
	兹委托登记管理机关公示我单位年度报告书。

	
	法定代表人：
	
	公章：

	
	
	
	2026年3月30日

	举办单位
意见（含
保密审查
意见）
	该年度报告书情况属实，并经保密审查，可以向社会公示

	
	
	
	公章：

	
	
	
	2026年3月30日

	填表人：沈德钢联系   电话：13229475963   报送日期：202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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